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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经委、商务委，相关区文创办，相关高校院所、行业组织、

重点园区和企业： 

为加快推进上海“设计之都”建设，培育壮大设计产业市场

主体，根据《上海市设计创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沪经信规范

〔2023〕9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决定开展 2023 年度市

级设计创新中心认定和复核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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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范围 

在工业、建筑、服务、时尚、数字经济等领域中，已建立内

部设计中心的企事业单位，独立设计企业等，均可进行申报。 

（二）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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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依法在上海市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。中心稳定

运营 2 年以上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、良好的软硬件条件、健全的

管理制度、稳定的人员配置和突出的设计创新能力。 

设计团队人员应达到30人以上，申报企业设计创新中心的近

三年获得国内外专利及版权年均 10 项以上或成立以来累计50项

以上，申报设计创新企业的近三年设计服务年均营业收入应不低

于800万元。（详见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及其附表） 

（三）发动与申报 

1.请各区主管部门，相关行业协会、重点园区和集团企业

积极发动本区域、本行业内企事业单位申报。 

2.申报单位访问上海创意城市官网，在线填报《上海市设

计创新中心申请表》，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材料（见附件）。

网址：http://www.creativecity.sh.cn。申报时间：2023 年

12 月 18 日-2024 年 1 月 19 日。 

3.请申报单位从申报系统中导出申请表，A4双面打印，连同

附件材料，左侧装订，签字盖章后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前提交至

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（一式六份）。欢迎现场提交，接受快递，

纸质材料不予退还。 

（四）评审流程 

1.区级推荐：请各区主管部门在系统中对本区内的申报单位

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的予以推荐并将汇总表报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。 

2.市级评审：市经济信息化委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

则，组织专家评审和必要的现场审查，择优确定市级设计创新

中心名单。 

（五）支持政策和动态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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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为市级设计创新中心的企业可获得市、区两级相关政

策扶持，并纳入动态管理。（详见《管理办法》第九到十二条）。

之前批次入选的培育对象，如达到认定条件的，可以再次申报

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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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2020 年度及之前认定的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参加此次复

核。复核所需材料、填报方式、报送时间等要求与此次 2023 年

度新认定一致。 

经区级初审和市级复核通过的，统一换发“上海市设计创

新中心”牌。未参加复核和复核不通过的，将撤销其市级工业

设计中心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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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政策咨询 

都市产业处（创意和设计产业处） 

联系人：杜陈惠  电话：23112645 

（二）具体申报及材料提交 

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 

联系人：陈经坤  电话：17702113556 

杨浦区国通路127号创智科技中心2号楼 15楼 

 

附件：市级设计创新中心申报材料清单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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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上海市设计创新中心申请表》（企业设计创新中心）； 

2.企业设计创新中心专项审计报告（含 2021、2022、2023 前

三季度企业生产经营主要数据，设计创新中心运营、投入、专利、

专业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，或企业2021、2022年度审计报告； 

3.企业设立独立的设计创新中心证明材料； 

4.设计中心设计团队人员情况（含名单、学历、设计专业技术

职称等证明材料）；  

5.设计成果获得专利、版权及其他著作权等清单及证明材料

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、授

权时间等）； 

6.牵头或参与制定标准清单及证明材料；  

7.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； 

8.重要设计项目及主要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； 

9.其他有关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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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上海市设计创新中心申请表》（设计创新企业）； 

2.设计创新企业专项审计报告（含 2021、2022、2023 前三季

度企业设计经营主要数据，设计业务服务业绩、投入、专利、专业

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），或企业2021、2022年度审计报告； 

3.企业设计团队人员情况（含名单、学历、设计专业技术职称

等证明材料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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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； 

5.完成的设计项目及主要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； 

6.企业经营质量、财务状况、现金流情况等说明材料； 

7.企业管理制度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发展规划等方面材料；  

8.其他有关材料。 

 

注：请申报单位在线填写申请表，并将材料全部上传至申报

系统，确保线上线下材料内容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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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2月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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